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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文書處理作業檢核項目
	考核項目(40分)
	配分

	(一)公文製作
□是□否 發文函稿案件(含簽陳)：
1.主旨欄言簡意賅，以不超過50字為原則。
【評分說明】均無錯誤者給4分、1件不符者扣0.2分，依此類推。
2.函稿各欄位填註、數字書寫、項目符號、稿2頁以上加蓋(列印)騎縫章、蓋章位置及公文格式、類別，均符合規定。
【評分說明】均無錯誤者給14分、每件如有1項不符扣0.2分，依此類推。
	18分

	(二)分文處理
□是□否 分辦之公文，認不屬承辦機關業務範圍者，應依規定即時簽註意見送由主管人員核章後，退回總收文改分。(抽調之公文文號由秘書處於受檢前3日提供10件，供受檢單位調妥抽檢公文或由受檢單位自行提供)
【評分說明】1件不符規定者扣0.6分，依此類推。
	6分

	(三)公文傳遞
□是□否 公文遞送流程依規定使用公文箱或公文袋。
	2分

	(四)公文節能減紙措施
1.□是□否 未無故展開發文受文者群組。
【評分說明】均無錯誤者給2分、1件不符者扣0.1分，依此類推。
2.□是□否 抽調之20件公文中隨機抽檢10件，公文及附件均已採雙面列印。
【評分說明】均無錯誤者給2分、1件未採雙面列印者扣0.2分，依此類推。
3.□是□否 每月10日前上行政院研考會建置之公文電子交換暨線上簽核填報系統填報執行成效。
【評分說明】請受檢單位於受檢當日自行上網列印最新填報情形，填報者得2分。
	6分

	(五)公文電子交換作業是否符合規定
□是□否 應電子交換之公文，是否均依規定以電子交換處理？
【評分說明】均無錯誤者給4分、1件不符者扣0.2分，依此類推。
	4分

	(六)運用電子資訊線上通告情形
□是□否 以內網、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化方式傳閱或宣導公務。
【評分說明】受檢單位提供運用電子資訊線上通告案件1件者得0.4分，2件0.8分，依此類推)
	4分


※發文處理項目─囿於檢核場地安排，本項目未能實地檢核
1.□是□否 對外行文所用名義，與原稿之決行層級相符。
2.□是□否 已簽奉一層核定，發文時不可顯示「本案依分層負責授權○○決行」字樣。(函、書函及開會通知單等公文或簽若未送至一層，仍應依決行層級加上「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決行」）

◎共同優點項目：
1.機關首長（或各級主管人員）多數均重視承辦公文時效作業。
2.公文遞送，依規定使用公文傳遞箱或公文袋。
3.善用電子資訊或其他電子化方式傳閱或宣導公務，以強化節能減紙政策。

◎相關建議事項：
1.承辦人員擬稿時，建議於筆硯公文製作系統/列印/設定列印選項/公文列印選項下勾選「套印稿受文者」，系統即可自動帶出受文者欄位為：如正副本或如行文單位。
2.承辦人員擬稿時，建議於筆硯公文製作系統直接點選發文日期，系統即顯示正確寫法如「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請勿空白或填寫不正確寫法。
3.承辦人員擬稿時，應於稿面填列「附件」：請註明內容名稱、媒體型式、數量或其他有關字樣。倘無附件則無需填列。
4.函(稿)主旨段應力求具體扼要、言簡意賅，以不超過50字為原則。
5.文書處理過程中之有關人員，應於文面適當位置蓋職名章：並註明月日時分(如6月30日15時，得縮記為0630/1500)。但機關首長得以簽名代之。
6.依據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88點規定：文稿如有添註塗改，須於添改處蓋職名章、第94點規定：簽稿如有修改，應於修改處蓋職名章，修改過多時，應退回承辦人員清稿後，連同原稿陳核(判)。
7.承辦人員擬文稿時建議應明列決行層級(於筆硯公文製作系統/點選決行層級擇相符之分層負責及決行層級)，除第一層決行外，其餘決行層級於文稿列「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或「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承辦人決行」字樣。
8.文稿有二頁以上者(如：本簽與來文間、函稿與來文間、函稿、來文與綜簽間)，裝訂妥當，並於騎縫處加蓋(列印)騎縫章或職名章，同時於每頁之下方加註頁碼。
9.部分公所代為決行章大小格式不一，建請參考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17點規定辦理。
10.重申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單位間涉及改分及移文作業應於工作時間8小時內完成，又公文如有2個單位改分，即應簽請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裁示辦理單位，避免公文一再重複改分延誤辦理時效。
11.為推動本府節能減紙政策，建議函稿無須無故展開發文受文者群組且公文及附件設定雙面列印。
12.考量公文書歸檔之完整性，避免歸一漏萬，俾利日後檔案查詢有脈絡可循，建議連同辦理依據或附件資料一併影印歸檔。
